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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NCERE WATCH (HONG KONG) LIMITED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0444)

截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
季度業績公布

財務摘要
‧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，持續經營業

務之營業額由約 266,713,000港元上升 29%至約 343,666,000
港元。

‧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，持續經營業
務 之 毛 利 由 約 74,181,000港 元 增 加 32%至 約 98,031,000港
元。

‧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止九個月之溢利由約 37,744,000港元減至約 16,277,000港
元。期內，已確認之未變現匯兌虧損為 14,942,000港元，去
年同期錄得之未變現匯兌收益為 22,604,000港元。

‧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資 產 淨 值 為
約 184,745,000港元，即每股約 45.28港仙。

‧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，
財政狀況維持穩健。

‧ 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起，台灣華貴手錶分銷商先施鐘
錶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先施鐘錶」）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
司，其後，其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
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對外銷售額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持續經營業務綜合計入。本
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同期向先施鐘
錶作出之公司間銷售，已據此就比較目的重新分類為持
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。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
註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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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業績
Sincere Watch (Hong Kong)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欣然公布，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
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（「本期間」）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，連同截至
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。

簡明綜合收益表
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

（未經審核）
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

止九個月
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

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

營業額 (2)
持續經營業務 343,666 266,713
已終止業務 － 20,676

總計 343,666 287,389

持續經營業務
營業額 343,666 266,713
銷售成本 (245,635 ) (192,532 )

毛利 98,031 74,181

其他收入 1,784 750
銷售及分銷成本 (19,192 ) (15,413 )
行政開支 (36,134 ) (39,750 )
已變現匯兌（虧損）／收益 (9,801 ) 807

34,688 20,575
未變現匯兌（虧損）／收益 (14,942 ) 22,604

除稅前溢利 19,746 43,179
稅項 (3,469 ) (8,767 )

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
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6,277 34,412

已終止業務
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已終止
業務之期內溢利 (2) － 3,332

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6,277 37,744

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－基本 (3) 4.0港仙 10.3港仙

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之
每股盈利－基本 (3) 4.0港仙 11.2港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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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
（未經審核） （經審核）
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
千港元 千港元

非流動資產
物業、廠房及設備 1,605 958
商譽 8,984 －
遞延稅項資產 14,373 13,050

24,962 14,008

流動資產
存貨 377,866 331,803
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121,804 91,888
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－ 3,671
銀行結存及現金 135,595 144,350

635,265 571,712

流動負債
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432,695 387,006
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10,832 26
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7,976 －
衍生金融工具 419 －
稅項 3,560 1,848

475,482 388,880

流動資產淨值 159,783 182,832

資產淨值 184,745 196,840

資本及儲備
股本 40,800 40,800
儲備 143,945 156,040

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84,745 196,8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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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
1. 財務報表呈列基準

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
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
貫徹一致，惟本集團已於採納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
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／經修訂準則後，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。採納
該等準則不會對此等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。自二零零六年十月
一日起，先施鐘錶之財務業績已綜合計入本公司之賬目內。

2. 營 業額及已終止業務
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名貴品牌手錶、時計及配件之品牌管理及分銷，
按單一業務分部經營。於本期間，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
務之營業額分析如下。

（未經審核）
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

止九個月
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

千港元 千港元

持續經營業務
香港及中國市場銷售 330,781 253,539
向台灣作出之公司間銷售 － 13,174
台灣對外銷售 12,885 －

343,666 266,713
已終止業務
向泰國作出之公司間銷售 － 20,676

343,666 287,389

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九日，董事會批准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
板上市後終止本集團向台灣及泰國公司間作出之銷售，自二零零
五年十月十七日起生效。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起，先施鐘錶成為
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。先施鐘錶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
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對外銷售已綜合計入截至二零零六年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持續經營業務內，而向台灣作出之公
司間銷售則於綜合入賬時對銷。向台灣作出之公司間銷售同期比
較數字已於持續經營業務說明。因此，泰國業務之比較數字已於已
終止業務之業績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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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終止業務（泰國）
截至二零零五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
千港元

營業額 20,676
開支 (16,637 )

除稅前溢利 4,039
所得稅開支 (707 )

期內溢利 3,332

3. 每 股盈利
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
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6,277,000港元
（二 零 零 五 年：37,744,000港 元）及 原 應 於 期 內 已 發 行 的 股 份 數
目 408,000,000股（二零零五年：335,672,727股）計算。該 306,000,000股
股份乃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前根據重組發行，被視作於去年
同期一直已發行處理。

兩段期間均無任何發行在外的潛在具攤薄影響普通股。

持續經營業務
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 4.0港仙（二零零五年：10.3港
仙），乃根據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6,277,000港元（二零零五
年：34,412,000港元）計算。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詳述每股基本盈利相
同。

購買、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
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，本公司或其任何
附屬公司並無購買、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。

於本公布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廉威先生、周國勳先生及鄭廉
婉女士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蘇錦澤先生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劉嘉彥先生、林學芬女士及金樂琦博士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鄭廉威

香港，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

「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」


